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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人社发〔2015〕248号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灵活就业人员退费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玉政发〔2010〕239号）精神，为方便灵活就业人员转换身份缴费及享受相关待遇，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财政局共同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退费情形

    灵活就业人员按年度正常缴费后，在统筹年度内有下列情形的，可办理退费：

   （一）退休且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人员，可申请退还办理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手续的次月到统筹年度末缴纳的保费（已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下同）；

   （二）到单位就业参保人员，可申请退还未享受待遇月份的保费；

   （三）死亡人员，其法定继承人可申请退还办理停保手续次月到统筹年度末缴纳的保费。

    二、退费程序

   （一）本人或其法定继承人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退费申请，填写《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退费申请表》（见附件），说明申请退费的原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审核退费。

    三、执行时间

市级统筹后符合退费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办理退费。 
   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退费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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